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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新聞稿 
 

發稿日期：113年3月12日 

發稿單位：書記處 

聯 絡 人：書記官長  陳嘉文 

聯絡電話：03-8225116分機305編號：113-02 

  

本院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許特聘教授士宦蒞院講授

「合理運用司法資源及適當提升審判效能―112年11月29日

之民事訴訟法修正」新聞稿 

            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11日邀請許特聘教授士宦蒞院主講「合理

運用司法資源及適當提升審判效能―112年11月29日之民事訴訟法修

正」，由陳院長真真主持，並開放轄區臺灣花蓮、臺東地方法院同仁

以實體或視訊方式參加。         

首先許教授敘明我國民事訴訟法歷經前次110年、本次112年11月

29日之修正，對於當事人訴權之保障、司法資源有效運用及提升審判

效能部分均有所改革，接下來即將進行二、三審及再審制度之修正，

以期完整建構我國民事訴訟金字塔型之訴訟制度。 

      其次，許教授逐條以民事訴訟法修正規定說明本次修正之三大面

向，一、為維持訴訟程序之安定性，修正規定法院裁定核定訴訟標的

價額裁定前，應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，並增訂規定使法院及當

事人同受該核定訴訟標的價額裁定確定之效力，以強化法院核定訴訟

標的價額確定裁定之效力，另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279號裁

定主文為例，說明因一造主張抵銷所為判決，其上訴利益與訴訟標的

價額計算之不同；並為貫徹訴訟使用者負擔原則，修正規定擴大徵收

裁判費之聲請及聲明事件範圍，並依各事件之種類分別徵收不同額度

之裁判費。二、為完整規範訴訟費用負擔之標準，明定聲請或聲明事

件如無相對人者，訴訟費用原則由聲請人或聲明人負擔，並增訂對於

依同法第44條之3規定提起不作為訴訟之公益法人或依其他法律規定

暫免徵收裁判費之規定；並為符合訴訟實務運作，於訴訟不經裁判而

終結之情形，合理限制當事人聲請裁判訴訟費用之期間，及限定訴訟

終結後始得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。三、為杜絕濫訴及濫行抗告，明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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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得拒絕不符司法院發布之民事訴訟書狀規則所為書狀之提出，並

當事人就法院所為抗告不合法之裁定，經異議確定後再聲明不服者，

明文規定不生效力，法院毋庸處理等。並就修正後之相關規定，可能

衍生若干之法律問題（如新修正民事訴訟法分區說明會之提案），分

別提出討論意見及法理依據，獲得與會同仁熱烈回應及提問討論。 

    最後，許教授表示民事訴訟法本次修正雖有新舊法之過渡時期，

期許藉由實務上新法適用、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一致見解之形成及相

關法律問題之討論，有助節省法院及當事人訴訟程序進行中消耗之勞

時費用，實質保障當事人訴訟權能，避免有限司法資源之耗費並適時

防止程序延宕，進而提升司法制度之效能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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